
2009年8月 按 新 分 類 方 法 重 新 發 布 的 認 可 人 士 、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ADV-9 

屋 宇 署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1 7 4

 
 

呈 交 發 展 進 度 報 告  
 
  政 府 會 不 時 收 集 物 業 市 場 的 資 料 ， 以 便 預 測 主 要 類 別

物 業 的 落 成 時 間 。 這 些 資 料 會 用 以 制 訂 各 項 政 策 和 作 規 劃 用

途 。  
 
2 .    為 了 協 助 政 府 編 制 已 完 成 建 築 工 程 的 相 關 統 計 和 預

測 ， 請 認 可 人 士 在 每 年 的 3 月 初 和 9 月 初 將 附 錄 A 的 表 格 填 妥

後 交 還 本 署 ， 以 提 供 由 你 所 負 責 的 每 項 私 人 建 築 工 程 的 細 節

和 進 度 ， 包 括 那 些 已 收 到 業 主 的 指 示 須 擬 備 圖 則 的 建 築 工

程 。  
                     
3 .  本 作 業 備 考 旨 在 籲 請 你 為 這 極 具 意 義 的 事 宜 提 供 協

助 ， 謹 此 致 謝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蔡 宇 畧  

 

檔    號  ：  B D  G R / O D / 3 4  ( I I )  
   

初    版  ：  1 9 9 4 年 1 2 月  
上 次 修 訂 版  ：  1 9 9 5 年 1 0 月  
本 修 訂 版  ：  1 9 9 8 年 9 月 ( 助 理 署 長 ／ 法 律 及 管 理 ) －  

   一 般 改 寫  
編 入 索 引  ：  呈 交 發 展 進 度 報 告  

發 展 進 度  

 



2

現 時 負 責 的 建 築 工 程  
附錄A  

(認可人士及註冊結構工程師作業備考174) 
(ADV-9) 認可人士姓名（或公司）：

填寫此表人士姓名：               電話號碼：

認可人士（或公司）現時有否參與任何在香港的私人建築工程？    有/否* （如有，請填寫以下表格） 
請將已填妥的表格呈交予屋宇署署長 [請交：總主任/管理]， 傳真（號碼：2523 9380/2840 0451）或郵遞。

發展項目地址 地段編號 預計發出

佔用許可

證的日期

  （1）

截至目前的進

度（2） 
提供設施

住用

類型

（3）

單位數目

（4） 
每單位可售

面積

（平方米）

(5) 

非住用

類型

（6） 
單位數目

（7） 
總內部樓面

面積

（平方米）

(8)  

* 請刪去不適用者  請參看背面的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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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釋

（1）  預計發出佔用許可證 ~ 請提供屋宇署預計發出臨時或正式佔用許可證的日期。

的日期

（2）  截至目前的進度  ~ 請以評論的方式指明進度，如｀已批准建築圖則＇、｀已完成基礎工程＇、｀已建到第4層＇、｀已

完成外部飾面工程’等。  

（3）  住用建築物類型  ~ 請註明住用建築物的類型，例如住屋、住宅等。

（4）  住用單位數目  ~ 請註明獨立住用單位的數目。獨立單位的定義為獨立的居住單元，並設有煮食設施和淋浴間（及／

或廁所）。

（5）  可售面積  ~ 可售面積定義為，完全屬於該單位的樓面面積包括露台和外廊，但不包括公用地方例如樓梯、電梯

槽、管槽、大堂和公用廁所。可售面積是從單位外牆的外表面起量度，至與毗鄰單位的共用牆的中

間而得出的面積。就此統計而言，窗台、庭院、花園、平台、平屋頂、停車坪及類似設施不計  在內。

（6）  非住用建築物類型  ~ 請註明非住用建築物的類型，例如商鋪、辦公室、工廠、工業用辦公室、專營工廠、儲物處所等。

（7）  非住用單位數目  ~ 請註明非住用單位的總數目。對於尚未分間成單元的非住用樓層，每一層會視作一個單位。例如一

幢非住用建築物，而1至3樓每層有5個單位，4至10層未加分間，則該建築物的總單位數目應算為22

個。

（8）  內部樓面面積  ~ 內部樓面面積是指在一個單位的外牆或共用牆的內表面起量度出來的面積。


	屋宇署



